姚政发〔2025〕14号                     签发人：吴晓亮
关于印发《姚伏镇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的通  知
各村（居）、各室（中心）、站（所）：

为进一步提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保障受灾和受影响人员的基本生活，规范我镇应急救灾物资管理，根据《《石嘴山市市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和《平罗县县级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等有关制度，制定《姚伏镇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平罗县姚伏镇人民政府

               2025年2月17日 

平罗县姚伏镇人民政府                        2025年2月17日印发
姚伏镇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办法

总则

第一条 为提高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应急能力，保障受灾和受影响人员基本生活，规范姚伏镇应急救灾物资购置、储备和调拨管理，确保精准、高效利用应急救灾物资，切实提高应急救灾物资使用效益，根据《国家自然灾害救助条例》《中央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宁夏回族自治区突发事件应对条例》《宁夏回族自治区区级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石嘴山市市级应急救灾物资储备管理办法》《平罗县县级应急物资储备管理办法》等有关法规、制度，结合我镇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姚伏镇应急救灾物资是指镇政府安排资金，由各室（中心）日常管理，专项用于紧急抢救转移安置自然灾害、突发事件受灾和受影响人员及为其提供基本生活救助的各类物资。

第三条 应急救灾物资坚持定点储存、专项管理、节约高效、无偿使用的原则，不得挪作他用，不得向自然灾害和突发事件受影响人员收取任何费用。

应急救灾物资采购后，一般应储备在镇物资储备库，根据工作职能，由相应各室（中心）负责保管。

第四条 应急救灾物资的所有权和调拨权归姚伏镇人民政府所有。

购置和储备管理

第五条 各室（中心）根据工作职能制定应急物资购置计划。购置计划包括物资品种、数量、规格及标准，由镇人民政府审议后下达。
发生较大及以上突发事件需紧急追加应急救灾物资的，由相应职室（中心）报告镇人民政府后，由镇人民政府制定应急购置计划，组织人员采购物资。

第六条 各相应室（中心）要对新购置入库物资进行数量和质量验收。

第七条 各相应室（中心）对应急救灾物资实行封闭式管理，专库存储，专人负责。建立入库、验收、出库台账，应急救灾物资入库、保管、出库等要有完备的凭证手续，至少每半年组织进行盘点。

第八条 应急救灾物资要有标签，标注品名、规格、型号、生产企业、数量、质量、生产日期、入库时间、储存年限等。要加强应急救灾物资日常管理，做到实物、标签、账目相符。应急救灾物资要分类存放，按要求码放整齐，留有通道，便于快速调拨。要将上级调拨、本级储备和社会捐赠的应急救灾物资分开码放。

第九条 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设施和管理参照国家有关应急救灾物资储备库标准执行。储备库库房应避光、通风良好，有防火、防盗、防潮、防鼠、防污染等措施。储备库设施非人为原因自然损坏，要及时维修更换。

第十条 镇人民政府根据财力状况，结合储备实际合理安排应急救灾物资管理经费，专项用于储备库管理储备物资所发生的相关费用支出。

调拨管理
第十一条 调运使用应急救灾物资时，以就近就便原则使用，应先动用本级应急救灾物资。在本级应急救灾物资不能满足救灾需要的情况下，可申请使用上级应急救灾物资。申请使用上级应急救灾物资，由镇人民政府向上级应急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请。书面申请内容包括：申请物资原因，已动用本地应急救灾物资情况，申请上级应急救灾物资品种、数量和分配方案等。
第十二条 各室（中心）接到镇人民政府调拨通知后，应立即安排物资出库（物资出库按照先进先出原则），并及时做好物资出库登记和下账手续。

申请单位应对接收的应急救灾物资进行清点和验收，若发生数量或质量问题，要及时协调处理并将有关情况向镇人民政府报告。

第十三条 在镇政府财力与大型机械数量有限的情况下，将各村（居）与辖区内企业、合作社等自购的机械设备摸底备案，平罗县邀福水利合社（联系人：马利国，联系电话：13709529601）自愿与镇人民政府签定协议，在消除灾害隐患或抢险救灾时作为应急机械设备使用。

使用和回收

第十四条 发放使用应急救灾物资时，应做到账目清楚，手续完备，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布。

各室（中心）对应急物资的使用要进行必要的技术指导，教育使用者爱护应急救灾物资，使用者不得出售、出租和抛弃应急救灾物资。

镇人民政府及时对应急救灾物资的发放及资金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

第十五条 应急救灾物资分为回收类物资和非回收类物资。发放给受灾人员个人使用的棉大衣、被褥等被服类物资及其他一次性使用物品不再回收，其余物资均须回收处理。

应急救灾物资使用结束后，未动用和可回收的应急救灾物资，由各相应室（中心）负责进行回收，经维修、清洗、消毒和整理后入库储存。

回收工作完成后，各相应室（中心）应及时将应急救灾物资的使用、回收、损坏、报废情况以及储存地点报镇人民政府，由镇应急管理办公室予以跟踪检查。

超期物资处置

第十六条 应急救灾物资的储备年限参照中央救灾物资建议储备年限执行。对因非人为因素致使破损或老化严重的应急救灾物资，由各室（中心）根据检查情况形成处置意见，报镇人民政府审核后实施。

第十七条 对超期储存的县级应急救灾物资，超过储备年限或破损且不能使用的物资进行报废；对不宜继续储备但仍能使用的物资按照有关规定轮换处理。

法律责任

第十八条 贪污和挪用应急救灾物资、未按程序擅自使用应急救灾物资、因管理不善等人为原因造成应急救灾物资重大损毁或丢失、未按规定回收的，由镇纪委追回或追偿，并依照有关规定对直接负责主管人员或其他责任人给予行政处分；触犯法律的，依法追究相应的法律责任。

附则

第十九条 本办法由镇人民政府负责解释。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



